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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具体法律应用问题研究①

徐祥民，门植渊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保障食品安全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刑法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其对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定性不当、保护范围较窄、保护滞后等问题，有大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未进入司法程序，凸显了刑

法在惩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过程中的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应借鉴美国立法，完善我国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形成严密的刑事立法体系，克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规制上的不足。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立法不足；刑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５０－０４

　　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次刺痛民众的神经。
如何保障食品安全，保障百姓餐桌上的健康，已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直接原因是食品供应链上

的利益相关者的违法行为，更深层次原因是食品安全监管

和保障机制的失灵。而刑法作为保护食品安全的最后一

道屏障，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保护范围较窄、保护力度较

轻、保护滞后等问题，凸显了刑法在惩处食品安全犯罪行

为过程中的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危害食品安全的

犯罪行为。如何强化对食品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发挥刑

法对食品安全的保障作用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一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
进程
１９９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

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一次将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刑法规

制范畴，１９９７年《刑法》修改后，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单独
作为一节，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犯罪一章中。２００１
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

一步完善。２０１１年，针对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刑法
修正案（八）《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和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

在第四百零八条增加一条款规定了食品监管渎职罪。２０１３
年４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颁
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针对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

相关罪名的认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二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司法
现状

综合分析工商总局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情况

和最高人民法院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受案及审批情况，

不难发现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司法呈现“一高两低”

现状。

（一）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数量逐步升高

２００８年，全国法院共审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８４件，生效判决人数 １０１人；
２００９年，审结１４８件，生效判决人数２０８人；２０１０年，审结
１１９件，生效判决人数１６２人［１］；２０１１年，审结３３３件，生效
判决人数 ４２１人；２０１２年，审结 １０８１件，生效判决人数
１５０５人①。由此可以看出，近几年食品安全犯罪数量是逐
年上升的。

（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比例偏低

工商总局网站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查处食品违法案件７．６９万件，移送司法机关２５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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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６．２万件，移送司法机关 ２５１
件①，２０１２年截至１１月底，查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案件
１１．１万起，移送司法机关４０６起②。虽然刑事司法程序相
对于行政执法程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这一数据对比仍

然可以看出，大量案件终结在行政处罚阶段，进入刑事诉

讼程序的案件所占比例极低。

（三）以危害食品安全罪定罪量刑的案件比例偏低

在“三鹿奶粉”案件中，田文华等４人被认定为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张玉军等６人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耿金平等１１人被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食品
罪，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量刑的人数仅占

５２３％。无独有偶，在河南省“瘦肉精”案件中，在审结的
５８案１１３人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５人，以
非法经营罪判处３９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
５２人，以玩忽职守罪判处１３人，以滥用职权罪判处２案４
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量刑的仅占４６．１％。
由于刑法本身漏洞或是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犯罪竞合的处

理规定，有一半左右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以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三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
不足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司法现状也从侧面反映出现

行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规制的不足。

（一）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定性不恰当

现行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规制放在了刑

法分则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一

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然而，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的性质来看，刑法分则的这一规定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

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指违反国家市场经

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市场

经济发展的行为，这一类犯罪最终侵犯的是国家、社会、市

场主体的经济利益。而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以及有毒有害食品，固然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出于营利

或者谋取私利的目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但是食品安

全犯罪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危害，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危害。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备受

关注，也是因为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甚

至生命安全。

河南“瘦肉精”案件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生产、

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的行为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定罪量刑，也是基于行为人将生产的盐酸克仑特罗销售

给生猪养殖户，致使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的生猪大量流

入市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产生威胁。

“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进行规制，意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此认识基础上，不特定多数人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才是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２］根

据刑法主要客体决定犯罪性质的理论，笔者认为将危害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划归危害公共安全中定性更为合适。

（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调整范围偏窄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有

毒有害的食品是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根据《食品安

全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

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

但是不包括以医疗为目的的物品。但是，近几年曝光的食

品安全事故中不乏因食品相关产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食

品添加剂不合格而危害食品安全的情形，这些又该如何

定性？

１．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
《新京报》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报道，多款知名品牌所用的

双层纸制品外层纸的荧光性物质含量超标，这些有害物质

会通过口、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也可能渗入到食品中，长

期积累对健康造成危害。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因食品包装

材料含对人体有害物质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

考虑到食品添加剂，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

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食品相关产品

不属于食品，生产、销售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行为难以单独评估其危害性，需要视下

游行为而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处理存在客观障碍［３］。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生产、销售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构成犯

罪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虽然不属于食品，但与食

品安全息息相关，如果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或者食品相关产品中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重金属等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

量，也同样会导致食品污染，进而危害食品安全，仅仅以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似乎不足以惩罚犯罪。

２．食用农产品
在现实生活中，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初级产品往往

是消费品种繁多、消费需求量大、消费频率极快，在披露出

的食品安全事件中，涉及初级农产品的不在少数。日照市

一家四口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韭菜导致有机磷中毒，法院

经审理后最终判决毒韭菜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而未追究

刑事责任［４］。韭菜作为食用初级农产品，因农药残留超标

导致食物中毒，是否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其关键是韭菜是否属于食品的范畴。

《食品安全法》第二条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

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但是，制定有关

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

息，应当遵守本法的有关规定。”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这一

定义，食品包括初级农产品。初级农产品农药残留，同样

会导致食物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从《刑法》与《食品安全

法》相衔接的角度出发，食品安全类犯罪应当扩大到食用

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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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的《解释》中第八条第二款，“在食用农产品种植、

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

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

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第九条第二款，“在

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

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以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明确了刑法规定的

食品包含食用农产品。

（三）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观方面规定有缺陷

现行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规定为

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且不以牟利为本罪成立的条件。

即行为人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生产、销

售，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明知有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食品中仍进行生产、销售，明

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

他食源性疾患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

生［５］６５２－６５３。《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在主

观方面的规定上是存在一定问题和缺陷的。

一是行为人的明知。行为人为了谋求非法利益而置

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于不顾，其对国家食

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可能是明知的，也可能由于行为人本

身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所限没有意识到，或者未尽到应有

的注意义务，从而发生危害食品安全的结果。而对于这种

情况，行为人辩称不知情，无疑增加举证难度。就三鹿刑

事案而言，法官认定的有毒食品是三鹿奶粉，而认定的毒

物正是三聚氰胺，但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知道三聚氰胺是

一种有毒的化合物，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种东西能够在

食物中冒充蛋白质，以此认定被告人“明知”明显证据

不足。

二是行为人的故意。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为了谋求非

法利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

毒、有害食品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存在故意，但其主观上对

危害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则是持放任态度或者

轻信能够避免的，属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仅规

定故意是不合适的。

三是行为人的过失。在食品安全领域，亦不乏在生

产、销售过程中由于生产经营者的过失而导致食品安全危

害后果的情形。央视“３·１５”特别节目曝光，养猪场采用
违禁动物药品“瘦肉精”饲养，有毒猪肉流向了河南双汇集

团下属的分公司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以生猪屠

宰加工为主，有自己的连锁店和加盟店，宣称“十八道检

验、十八个放心”，但检验却不包括“瘦肉精”检测，由此导

致有毒猪肉从这里流向市场，流向百姓餐桌。食品安全关

系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食品行业是一个风险较高的行业，

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应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如果食

品生产经营者未尽到该义务，而导致生产、销售的食品不

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或者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其最终的危

害结果与行为人故意危害食品安全后果同样严重，不予追

究刑事责任也是不合理的。

四　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及启示
美国自１９０６年颁布《纯净食物和药品法》以来，经过

百余年的立法完善，已形成了以著名的《联邦食品药品化

妆品法》为基础，以《联邦肉类检验法》《家禽产品检验法》

《蛋产品检验法》《食用奶法》《进口奶法》《联邦杀虫剂、杀

菌剂和杀鼠剂法》《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联邦反篡

改法》《卫生食品运输法》《公共健康服务法》《包装和标签

法》等特殊领域法律为支撑的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

系。其在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纵观美国食品安全领域立法，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

１．附属刑法模式。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没有统一
的刑法典，从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渊源可以看出，其

采取的是附属刑法的模式。除了综合性的《联邦食品药品

化妆品法》外，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分散在多个调控特

定食品种类的行政法中，明确规定特定食品安全犯罪个罪

的罪状和法定刑，使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容量得到了大幅

的提升，从而可以针对不同的食品类型做有针对性的规

定，对存在于多个环节、多个方面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进行较为全面的规制，从而提高了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周

延程度［６］。

２．严密的立法体系。一是责任主体完备。美国食品安
全法律责任制度的规制主体几乎涵盖了产品生产和流通

环节的所有人员，包括经销商、生产商、中间商和零售商以

及产品的出租人、托管人、许可人，还有身为产品供应商的

雇主、服务提供者等。因此，只要是食品行业的从业人员，

违反了相关规定，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７］。二是调控范围

宽泛。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涉及到食品的生产、运输、

接收、持有、记录、公示、销售、进出口等多个环节，立法调控

范围极为宽泛。

３．普遍适用严格责任。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普遍
采取的是严格责任的原则，只有少数情况规定了辩护理

由，而故意情形往往作为加重情节予以规定。如《联邦食

品药品化妆品法》第三章第三节刑事责任中规定，“违反本

章第一节规定的，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１０００美元
以下罚金，或者并罚；如果行为人在违反第一节规定的行

为被判处后，又违反第一节规定的，或者带有欺诈或误导

的目的故意违反第一节规定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并罚。”［８］４９－５１

４．法定刑较为轻缓。美国食品安全犯罪采取行为犯立
法模式，因而总体而言对食品安全犯罪设置的法定刑较为

轻缓。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相应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即

使没有造成任何结果（包括危险性结果），也构成相应食品

犯罪，因此，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设置较为轻缓

的刑罚，是出于刑事政策上对此类犯罪的早打击、零容忍；

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果等到产生严重后果后才启动刑

法制裁，往往已经失去了法益保护的意义［６］。由此可见，

美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打击的立法本意，应当是对轻微

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从而防患于未然，而不是

对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加以刑事制裁。

综上，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完善，调控周密，对于完

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刑事立法亦有诸多启示：一是完善危

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立法体系，扩宽调整范围及调整对

象，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各个环节及领域纳入刑法规制，

形成严密的刑事立法体系；二是完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

２５



构成要件，采取行为犯立法模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害

食品安全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同时取消对犯罪主观方面

的限制，将过失犯罪纳入食品安全犯罪。

五　完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调整，但在

司法实践中，依然力度不足。为加大对食品安全刑事犯罪

的打击力度，更好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有必要从《刑法》

与《食品安全法》衔接的角度入手，对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进

行修改与完善。

一是调整食品安全犯罪类别归属。食品安全犯罪之

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是食品安全事关百姓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一旦发生相关的食品安全事故，则可能对不

特定人群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威胁，后果亦是非常严重。

因此，在维护不特定多数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维护国家

食品安全监管秩序的取舍上，应当优先保障前者。刑法将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体系之中较为适

宜，从而督促食品安全链条上的所有相关人员都能以高度

的责任感谨慎行事。

二是完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体系。相较国外食

品安全立法而言，当前我国刑法整体上对危害食品安全犯

罪的规制则显得较为单薄［９］，从完善与《食品安全法》衔接

的角度考虑，应将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

产、经营等所有可能危害食品安全的环节纳入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的视线，统筹调整规范，给食品安全最大限度的刑

法保护。

三是增设食品安全犯罪过失犯。食品安全领域由于

其自身的性质，要求所有环节的行为人都具有较高的责任

意识，并能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增设食品安全过失

犯罪，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食品采购、生产、运输、经营

各个环节的相关人员的责任感，减少由于疏于管理或者疏

忽大意而导致危害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１０］。实际上，在食

品安全领域设置过失责任也是国外立法上的主流做法。

由此，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食品安全犯过失罪是必要且可

行的。

四是设置食品安全犯罪的资格刑。国外食品安全刑

事立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都规定了禁止其在一

定期限内再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刑。比如《意大利刑法

典》第４４８条规定，“因犯造成食品变质或者掺假、造成其

他食品变质或者掺假和销售变质或掺假的食品之罪的，禁

止在５年至１０年的期限内从事有关职业、技艺、产业、贸易
或手艺，并且禁止在同样的期限内担任法人和企业的领导

职务。”［１１］５９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仅仅对自然人和单

位设置了自由刑或罚金刑，这明显不能防止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后再从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

为的可能性。同时，设置资格刑对于惩处食品安全犯罪有

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自然人或者单位

一定时间内剥夺其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资格，可以有效防

止重操旧业，亦能够对其从事危害食品安全行为有一定的

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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